
[image: image1.png]



湘照学[2020] 19号

关于举办长沙站第九期中级（二级）照明设计师培训班的通知

学会各会员单位、会员及省内外照明从业人员：

由中国照明学会主办、中国照明学会教育与培训工作委员会指导、湖南省照明学会承办的“长沙站第九期中级照明设计师培训班”拟于2020年9月在长沙市开班。

学会自2015年起，已成功举办8期中级照明设计师培训班。参加培训班的学员有来自省内外城市照明管理单位、设计院和设计公司、工程公司、生产厂家、经销商的负责人、工程技术人员、设计人员、营销人员。

针对参加长沙站培训的人员大多来自湖南省内各市州县路灯管理单位的特点，经与中国照明学会教育与培训工作委员会协商，从本期起，培训班将重点讲授道路照明设计知识并专门增加电工基础、低压配电、道路照明设计方案编制等课程。实操考试将采取A、B卷，A卷为建筑夜景照明设计，B卷为道路照明设计。培训人员可根据工作性质选择试卷。

本期培训班拟邀请广东耀旭照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设计总监、国家一级注册照明设计师、美国UL目击测试授权实验室主管熊清华，新境界照明设计顾问有限公司设计总监、国家一级注册照明设计师、2013年由德国DIALux公司授权培训专业照度计算软件培训冯健，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光环境研究中心负责人、博士、国家一级注册照明设计师胡华，长沙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电气总工、高级工程师李建云授课。

培训班既是学习照明知识的课堂，也是照明从业人员交流、沟通的良好平台。现将培训班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名时间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2020年8月 17日（以递交报名资料日期为准）。
二、培训时间、地点

（一）培训、考试时间：9月12日-9月22日。
（二）培训地点：长沙市芙蓉区人民中路65号湖南省建筑设计院老院办公楼3楼湖南省照明学会多功能室。

时间、地点如有调整另行通知。

三、开班人数

招生名额为60人。

培训费用

湖南省照明学会会员、会员单位：人民币6000元/人；

省内外照明从业人员：人民币6500元/人。

 培训费包括报名费、教材费、讲课费、管理费、考试费和证书制作、邮寄费等。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五、报名方法

1、请填写好报名表（附件1）和回执表并将文件名改为报名人单位名称（或姓名）后发送至学会秘书处邮箱：hnzm428@qq.com。
长沙站第九期中级照明设计师培训班报名回执表

	单位名称（发票抬头名称）：　　　　　

（税号）：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手机号码
	qq号码
	微信号码
	是否预定房间
	是否统一用餐

	
	
	
	
	
	
	
	

	
	
	
	
	
	
	
	

	
	
	
	
	
	
	
	

	
	
	
	
	
	
	
	


注：因需建立培训班qq群、微信群，发送培训资料，请务必填好qq、微信号码。

2、报名人员须在2020年8月17日前将下列材料扫描或拍照发到湖南省照明学会秘书处邮箱：hnzm428@qq.com。

1）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2）本人学历证书复印件；

3）加盖单位公章的工作年限证明原件；

4）所参加项目的项目合同书复印件；

5）加盖单位公章的工作业绩证明原件；

6）5张小2吋免冠半身彩色近照（32*40的证件照，报到时交）。

经审查合格，接到录取通知书后，请将培训费汇至以下帐号（户名：湖南省照明学会，帐号：43001526061059015168，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人民中路支行）或到学会办公室缴纳现金。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宋利丹 13677487418  qq：519294642  微信：sld7418

     谭   静 13874980204 qq：59563968 微信：qq59563986
秘书处办公室电话：0731-84393068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人民中路65号湖南省建筑设计院老院办公楼316室。

附件1：照明设计师（国家二级）职业资格培训考试报名表

附件2：中级照明设计师培训班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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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照明设计师（国家二级）职业资格培训考试报名表
	姓名
	 
	性别
	 
	文化程度
	
	

	工作
单位
	 
	

	参加工
作时间
	
	现工作
岗  位
	
	从  事
本职业工  龄
	
	

	身份证号码
	

	详细
通讯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E-mail
	 

	工
作
简
历
	起止时间
	何 地 何 部 门
	职业（工种）
	证明人

	
	
	
	
	

	
	
	
	
	

	
	 
	 
	 
	

	
	
	
	
	

	
	
	
	
	

	
	
	
	
	

	备注
	


主要工作业绩登记
	起止时间
	专门技术工作名称
（项目、课题、成果等）
	工作内容，本人起何作
用（主持、参加、独立）
	完成情况及
效果（获奖等级）

	
	
	
	


著作、论文及重要技术报告登记
	日  期
	名称及内容提要
	出版、登载获奖或在
学术会议上交流情况
	合（独）
著、译

	
	
	
	


附件2

中级照明设计师（二级）培训班招生简章

一、报名条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10年以上；

2、取得助理照明设计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3年以上；

3、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4年以上；

4、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1](同前)硕士研究生学历证书或硕士学位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1年以上；

5、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证书或博士学位证书后。

6、参加培训人员需熟悉CAD、PPT软件。

二、培训方式及内容：

全脱产96学时。内容：光学基础；电工基础；低压配电；道路照明、景观照明设计标准和要点；道路照明设计方案编制；绘制照明、电气图；光源和灯具；照明计算（Dialux）；医院、酒店、商业、会展、交通建筑、道路、公园、广场等功能照明设计；道路、水体、建（构）筑物夜景照明设计。

三、鉴定方式：

通过理论考试、专业能力考核和综合评审三种方式进行鉴定。理论考试采用闭卷笔试方式、专业能力考核采用现场实际操作或模拟操作方式进行、综合评审采用答辩方式。考试、考核均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到60分以上为合格。

四、证书颁发：

学员学习期满，颁发中国照明学会照明设计师培训证书。经考试、考核合格后颁发中国照明学会印制的“照明设计师”职业水平评价证书（二级）。
